國立桃園啟智學校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及審議作業流程
I、作業要項表
	項目編號
	桃智主1-01

	項目名稱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及審議作業

	承辦人員
	顏麗萍（03）3647099轉240 
吳秀鳳（03）3647099轉241 

	相關單位
	本校各單位

	辦理時間
	全年經常性業務

	作業時間
	12個月

	注意事項
	一、依預算法及行政院之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及審議作業，均有既定之時間限制，必須注意整個作業流程控制，並儘可能提前規劃及作業。
二、因整體編製與審議作業牽涉之範圍甚廣，且有賴本校各相關單位配合，故應重視作業過程中與各相關單位之協調及溝通事宜。
三、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書表編製完成後須先送教育部國教署彙整後，再報送立法院審查，且為爾後預算執行之依據，故應注意所編製內容之品質及避免錯漏。

四、附屬單位預算書之編製，應參酌以往年度預算執行所產生之問題，如剩餘數、保留數、科目間互相調整流用、配合主客觀環境與校務發展計畫之變動作周延考量，俾利於未來年度預算案送立法院之審議作業與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之執行及因應實際需要。

	相關法令
	一、預算法
二、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含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等）
三、教育部國教署核定年度預算案額度表
四、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編製及執行補充規定
五、各國立中等教育學校年度預算編列注意事項。

	辦理方式
	一、每年1月至3月配合教育部國教署預算編製作業通報完成預算案編製前各項先期作業，包括：
（一）主計室依據教育部國教署通報，請各業務單位估算下年度收入估計數，填報收入預算相關表格。
（二）請人事室配合提報編製「請增減預算員額明細表」，請資訊組配合彙整提報編製「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預算表」「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明細表」等。並預為估計法律義務經費，如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學生公費及學生上下學交通車租金等。

（三）請總務處配合提列次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需求項目、金額，並確實考量學校現有資產、設備及輕重緩急排列優先順序後送主計室。

（四）主計室會同人事室估算次年度教職員人事費需求、總務處估列技工工友人事費需求、教務處提列兼代課鐘點費需求，及其他業務單位估列相關之用人費用，並由主計室彙整編列用人費用總需求數。
二、籌編校務基金預算作業：

（一）奉教育部國教署核定次年度校務基金預算案額度，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及教育部國教署預算編列原則，由校長召集各單位主管，召開預算籌編會議，依據會議審查及決議，由主計室彙整校務基金預算資料，整編次年度校務基金預算表。

（二）專案簽報校長次年度校務基金預算編列情形，奉校長核可後依規定編送附屬單位預算表。

（三）教育部國教署核列下授經費則由相關主辦處室編列費用明細表。
三、於7月底前完成編製預算案：
（一）主計室依教育部國教署核定歲出預算額度及行政院主計處審查結果，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配合教育部國教署所定日程，彙整編製附屬單位預算相關書表。

（二）主計室依教育部國教署規定日程完成「教育部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會計管理系統」（ACC系統）預算資料建置，並寄送至教育部國教署。
四、主計室於下一年度開始前依相關規定，辦理下一年度預算執行前之各項先期準備相關作業，並至遲於12月底前完成次年度預算額度分配事宜，作為次年度執行依據。

（一）每年度於十一月份（大約預算案提立法院審查期間），訂定預算額度分配預定日程，並請本校各單位提出額度需求。

（二）依據各單位所提需求，由主計室彙總，並會同總務處、教務處等相關單位人員，進行書面審核。
（三）由主計室先行依年各單位預算執行情形，先行概估各單分配額度簽請校長核准，提主管會報討論後通過。

（四）會議通過後，分送各單位據以執行，力求該年度預算資源充分運用，提升預算執行效能。
五、立法院審議年度預算案

（一）各處室準備年度預算案相關資料。
（二）各處室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公布時程，重新整編法定預算。
六、依預估執行需求，編製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II、國立桃園啟智學校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及審議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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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先期作業


（每年1月至3月）





估算下年度收入預算數，填報「年度收入預算明細表」（3/31日前）








各單位依各主管業務估列增減員額預算，電腦經費、固定資產建設及法律義務經費，並全面估計用人費用需求數等





依據「各國立中等


教育學校概算編製 


注意事項」、「各國


立中等教育學校概


算額度表」





主計室彙整各項需求資料，整編次年度附屬單位預算表，並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列下授經費請相關處室編列費用明細表             





主計室依據教育部國教署核定額度及行政院主計處審查結果彙整編製附屬單位預算相關書表（7月底前）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等相關規定、各國立中等教育學校各年度預算案額度表





完成ACC系統預算案資料建置，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案各相關書表


（7月底前）





依教育部國教署通報





立法院審議預算案以及因應政黨協商等各相關事項（9月至12月）





依立法院對預算案之審議結果整編為法定預算（12月至翌年1月）





編製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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